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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世猛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

一重工公司）作为我国机械行业的领

先企业之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接

连遭遇挑战。2013年 6月 12 日，马尼

托瓦克起重机有限公司（下称马尼

托瓦克公司）以三一 重 工 公 司 涉 嫌

侵 犯 其 两 件 专 利 权 为 由 提 起

“ 337 调 查 ”申 请 。 随 后 ，三 一 重

工 公 司 迅 速 进 行 反 击 ，将 目 标 锁

定 在 其中一件涉案专利在中国的同

族 专 利——“具 有 位 置 可 变 的 平 衡

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专利号：
ZL200810092407.6），于 6 月 24 日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提起针对该专利的专利权无效宣告

请求。2014 年 3 月，专利复审委员会

作出审查决定，宣告“具有位置可变

的平衡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专

利权全部无效。

在 国 外 ，三 一 重 工 公 司 在 应 对

这场历时已近两年的“337 调查”案

中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国内，三一重

工公司对马尼托瓦克公司的反击也

可圈可点。业内人士指出，三一重

工公司在面对“337 调查”后的积极

应诉和主动出击表明，国内企业在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逐渐学会

了运用知识产权的规则来保护自身

的利益。

据悉，上述审查决定作出后，请

求人马尼托瓦克公司在法定期限内

并未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决定已经

生效。

中企“出海”遭遇“风浪”

履带式起重机是一种广泛应用

在 高 层 建 筑 施 工 中 的 自 行 式 起 重

机，具有起重量大、可带载行走、接

地比压小、作业灵活等优势，是工程

吊装施工中常用的起重机械。三一

重工公司与美国起重机制造商马尼

托瓦克公司之间的纠纷，就起源于

一项应用在履带式起重机上的配重

移动技术。

马尼托瓦克公司创建于 1902年，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起重机制

造商。1925 年马尼托瓦克公司制造

出第一台作为工厂自用的桁架式履

带起重机，此后涉足船舶起重机及轮

式起重机等产品。

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基础工业

相对薄弱，大型履带式起重机一直依

赖进口。近年来，我国科技水平不断

提高，大规模基础建设带来的巨大市

场，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带来

了机遇。以三一重工公司、徐工集团

等为代表的国内起重机企业迅速发

展壮大，陆续具备研制各类型工程起

重机的实力，并逐步打破了国外企业

对这一市场的垄断。其中作为代表

的三一重工公司更是走出国门，尝试

开拓海外市场，并在美国成立了一家

生产履带式起重机的子公司，推出了

专门面向北美市场的“8”系列履带式

起重机。

自 2007年在美国成立子公司后，

三一重工公司生产的履带式起重机在

北美的市场份额快速提升，2012 年已

达到 8%左右，成为马尼托瓦克公司

的有力竞争者。而到了 2013 年，三

一重工公司的履带式起重机在美国

的市场占有率接近 15%。

面对三一重工公司在北美市场

的一路高歌前行，马尼托瓦克公司终

于“亮剑”。2013 年 6 月，马尼托瓦克

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指

控三一重工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生

产的履带式起重机产品涉嫌侵犯了

其两件专利权，请求针对三一重工公

司进行“337 调查”，并发布排除令和

禁止令。而一旦在“337 调查”中被认

定构成侵权，就意味着三一重工公司

的涉案产品将被彻底挡在美国市场

门外。

国外应诉国内反击

“337 调查”消息传来，三一重工

公司方面断然否认后积极应诉，并对

马尼托瓦克公司展开反击。马尼托

瓦克公司提起“337 调查”请求 12 天

后，三一重工公司便就该“337 调查”

案中一件涉案专利在中国的同族专

利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专利权无

效宣告请求。这件名为“具有位置可

变的平衡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的

专利申请日为 2008 年 4 月，最早优先

权日为 2007 年 4 月，于 2011 年 3 月授

权，主要涉及履带式起重机的可变位

配重技术。

马尼托瓦克公司的可变位配重

技术最早搭载在其最大的履带式起

重机“马 尼 托 瓦 克 31000”上 。 据 了

解，可变位配重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履

带式起重机在吊运过程中需要更大

的 配 重 力 矩 时 ，会 自 动 伸 展 配 重 。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可变位配重不

会接触地面，因而与使用普通的吊

运能力增强附件相比，可大量减少

所需的地面准备工作。此外，采用

可变位配重技术可以显著降低对配

重重量的要求。

三一重工公司认为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 1、6、17、21 不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权

利要求 1-23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三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1-23 不

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

定，权利要求 1-23 不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权

利 要 求 1-23 不 符 合 专 利 法 第 二 十

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请求宣告涉案

专 利 权 全 部 无 效 。“ 这 起 专 利 权 无

效宣告请求案中双方都全力应对，

三一重工公司提出的无效理由几乎

涵盖了所有可以作为无效宣告请求

理由的法律条款，并提交了 22 份证

据。马尼托瓦克公司则相应提交了

12 份 反 证 。”该 案 合 议 组 成 员 向 记

者介绍。

经形式审查合格，专利复审委员

会于 2013 年 7 月受理了上述无效宣

告请求，同时成立合议组对该案进行

审查。

2013 年 9 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举

行口头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出席了

本次口头审理。据介绍，涉案专利

拥 有 4 项 独 立 权 利 要 求 ，分 别 是 权

利要求 1、6、17、21，而权利要求 1 是

否 具 有 创 造 性 成 为 该 案 的 审 查 重

点。权利要求 1 主要涉及在执行起

重机的拾取、移动和放置操作的过

程中，移动配重以平衡负载以及配

重通过履带间接支撑在起重机车体

上的技术。

“在该案专利权利要求 1 是否具

有创造性的审查中，三一重工公司提

交的证据 3 非常关键。”该案合议组

成员介绍说。

证 据 3 是 一 份 公 开 号 为

GB2353515A的英国专利申请公开

说明书复印件及其中文译文，这份

证据公开了一种履带式起重机，根

据证据 3 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相

关描述可知，起重机的配重根据吊

钩的即时位置来确定；配重部分 6 可

以 通 过 滑 动 单 元 9 来 进 行 调 整 ；此

外，证据 3 的说明书和附图中还描述

了配重通过滑动单元或人字臂的变

幅来移离或移近转台，以便平衡起

重机的总载荷。

三一重工收获战果

合议组通过比较后认为，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3 公开的上述内

容的区别有两点。第一，涉案专利具

体限定了“在执行起重机的拾取、移

动和放置操作的过程中，线性致动装

置的伸缩使可移动平衡重单元相对

转台的位置发生变化，以帮助平衡所

述负载”，而证据 3 中则是给出了起

重机的配重根据吊钩 7 即时位置确

定的明确教导，并具体描述了在起重

机起吊重物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

个位置的过程中，根据吊钩的即时位

置移动配重，以此来平衡负载力矩。

第二，涉案专利明确限定“在贯穿起

重机的拾取、移动和放置操作的整个

过程中，可移动平衡重单元从不由地

面支撑，而是由可移动的地面接合部

件间接地支撑在车体上”，证据 3 中

没有相应的文字描述，但在附图中给

出了相应的结构关系，并且说明书及

权利要求书描述了与涉案专利相同

的工作方式，即通过将配重移离或移

近转台来平衡起重机工作过程中总

载荷的变化。

合议组审查后认为，证据 3 中起

重机起吊重物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

一个位置时，配重的移动是为了平衡

吊钩位置改变导致的“即时总载荷”

的变化，所以，虽然证据 3 中没有明

确记载“在执行起重机的拾取、移动

和放置操作的过程中，将配重移向或

移离所述转台的前部，以帮助平衡所

述负载”，但是，当起重机在拾取、放

置操作的过程中，即时总载荷必然发

生变化。所以根据证据 3 给出的起

重机的配重根据吊钩 7 即时位置来

确定的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获

得启示并得到在提起及放置重物的

过程中，移动配重相对于机身的距离

以平衡起重机总载荷的技术方案。

而当起重机相对于地面移动或旋转

时，由于启动或停止过程中在惯性的

作用下，吊钩位置会发生改变，从而

引起负载力矩变化，所以根据证据 3

给出的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毫

无疑义地得出，在起重机相对于地面

移动时根据吊钩 7 即时位置移动配

重的技术方案。

关于第二点区别，合议组认为，

在证据 3 中，起重机起吊、放置重物

以及相对地面移动旋转时，仅需通过

配重部分 6 的移动就可以帮助负载

平衡，所以配重部分 6 不需要由地面

支撑，而是由车体上的履带间接地支

撑在地面。

因而，在证据 3的启示下，本领域

技术人员结合其所掌握的公知常识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得到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 限定的技术方案，即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 1限定的技术方案不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有关创造性的规定。因此，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其从属权

利要求 2-5也不具备创造性。

同时，合议组审查后认为，独立

权利要求 6、17、21 也不具备创造性，

在此基础上，其相应的从属权利要求

也不具备创造性。

2014 年 3 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

出审查 决 定 ，宣 告“ 具 有 位 置 可 变

的平衡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专

利 权 全 部 无 效 。 该 审 查 决 定 作 出

后，马尼托瓦克公司并未在法定期

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决定已

经生效。

谢 杨

针对名为“具有位置可变的平衡

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的发明专利

（专利号：ZL200810092407.6），请求

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专利复

审委员会提交了无效宣告请求，请求

宣告该发明专利权无效。专利复审

委 员 会 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 作 出 第

22307 号无效审查决定，宣告该发明

专利权全部无效。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请求人和

专利权人对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相

当于证据 3 与公知常识的结合是否具

备创造性各持己见。请求人认为权

利要求 1 中的技术特征“在负载下执

行起重机的拾取、移动和放置操作，

其中在执行起重机的拾取、移动和放

置操作的过程中，通过伸缩所述线性

致动装置把所述可移动平衡重单元

移向和移离所述转台的前部，以帮助

平衡所述负载”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

证据 3 公开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或

容易想到的；而专利权人认为：由证

据 3 的记载不能得出在起重机的拾

取、移动和放置操作过程中通过伸缩

所述线性致动装置把配重移向和移

离转台的前部。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证据 3 公开内容的

基础上能够得到或容易想到的，重点

需要考虑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怎样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 根 据《专 利 审 查 指

南》的规定，发明是否具有创造性，应

当基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知

识和能力进行评价，其中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

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

所属技术领域中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

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

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

从《专利审查指南》的上述规定

来看，本领域技术人员首先应该掌握

本领域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的

普通技术知识，所谓的普通技术知识

通常指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本领域的

惯用技术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具书

等中披露的技术手段，这些技术知识

应当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本身即能掌

握，而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来

获得；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应该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获知”一词表明他并非已经知晓其

技术领域中所有公开的现有技术，而

是具有得知现有技术的手段、渠道和

能力，并能够主动地取得所属技术领

域中与涉案专利或申请的技术方案

相关的现有技术，包括通过申请文件

给出的指引或暗示、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的启示等方式获知其所属技术

领域的现有技术。

就本案而言，区别技术特征中所

述的“平衡重单元”（即配重）用于平衡

起重机的载荷，其中的载荷由载荷重

量乘以力臂构成，载荷重量（大小）的

变化及力臂的变化均影响总载荷（负

载力矩）的变化，这一内容在教科书中

有相应记载，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所

应具备的普通技术常识，在此基础上，

再对涉案专利和证据 3进行对比分析。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限定了在

负载下起重机的三个动作过程，即起

重机拾取、移动和放置重物。

针对负载下起重机相对于地面

移动的状态，证据 3 的整个说明书均

未明确记载起重机相对于地面移动

的过程中水平移动配重以平衡负载

力矩的技术方案，但证据 3 的权利要

求 8 中明确限定，起重机配重根据吊

钩即时位置和（或）载荷状态和（或）

起重机总载荷来确定；证据 3 中吊钩

位置的变化均是指起重机起吊重物

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的过

程。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吊钩位置

的变化必然引起力臂变化，力臂的变

化最终导致负载力矩改变。因此，证

据 3 的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起重机配

重根据吊钩即时位置和（或）载荷状

态和（或）起重机总载荷来确定”显然

指在起重机移动重物过程中，根据吊

钩位置的变化所导致的起重机负载

力矩的变化来调整配重，至于如何调

整，证据 3 的说明书及附图描述了配

重的移动方式，即，通过滑动单元 9 或

人字臂 3 的变幅对配重 6 进行调整的

方式，因此根据证据 3 给出的“起重机

的配重根据吊钩 7 即时位置和（或）载

荷状态和（或）起重机总载荷确定”的

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毫无疑义

地得出：在起重机负重移动的过程中

通过调整配重相对于起重机机身的

水平位置来平衡负载。

针对起重机拾取和放置重物的

状态，虽然证据 3 没有给出起重机提

起和放置重物的过程中移动配重的

技术方案，但如上所述，证据 3 已经给

出了在起重机负重移动的过程中，配

重根据吊钩即时位置和（或）载荷状

态和（或）起重机总载荷确定的教导，

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在起重机拾取

和放置重物的两个过程中，负载必然

从无到有逐渐增加，或从有到无逐渐

减小，负载的变化导致总载荷（负载力

矩）发生改变，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

根据证据 3 的教导，结合上述公知常

识，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可以获

得“在提起及放置重物的过程中，移动

配重相对于机身的距离以平衡起重机

总载荷（载荷力矩）”的技术方案。

最终，合议组支持了请求人的主张，

认定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

据3和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该案对于在理解创造性判断时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知识和能

力，特别是在证据公开的技术内容的

基础上，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所掌握

的 公 知 常 识 ，通 过 合 乎 逻 辑 的 分 析

推理来获得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面对机械巨头的挑战，三一重工公司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三一重工与世界机械巨头的专利较量三一重工与世界机械巨头的专利较量

评析“具有位置可变的平衡重的移动式提升起重机”专利无效案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